苏宿园区2024年-2026年公共绿化养护项目

（分包一：商住区）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一、执行法规政策依据：
1、编制依据：发包人提供的《苏宿园区2024年-2026年公共绿化养护项目（分包一：商住区）》工程量及做法；

2、法规政策执行：《江苏省园林定额》（2007版）、《江苏省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管理计价定额》（2016版）、《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0-2013）、《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年）、《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增值税计价政策调整的通知》（苏建函价〔2018〕298号及其附件）、《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按质论价等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苏建函价〔2018〕24号）、《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14年)、及其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工程造价管理文件精神。

二、项目概况：

本工程为苏宿园区2024年-2026年公共绿化养护项目（分包一：商住区），该工程位于宿迁市苏宿工业园区。

三、养护工程服务内容及标准：
1、日常养护：完成合同范围内及住宅、厂区周边红线外绿地环境整理及各类植物养护：

包括绿化苗木浇灌与排水、整形与修剪、病虫害防治、松土与除草、施肥（基肥与追肥）、

树木涂白，切边与留积水穴，弱苗复壮，树木防护、支撑、裹干物整理，宿根花卉、缺失绿篱、草坪、地被等其他各类植物补植、修剪整理与养护，绿地防火、绿化巡查等维护工作。

草坪更新（铺设）与复播，每年及时对标段内退化草坪进行更新（铺设），确保草

坪观赏效果；秋季及时进行黑麦草复播，延长冬季草坪绿色期。

破坏处理：包括人行踩踏处理、退化植被更新等，林下耐荫苗木更新栽植、绿化开

口移植等。

4、管养期内苗木死亡补植、原有苗木疏理移植、标段内土方微调等。

5、充分考虑现场新栽苗木的养护成本。

6、认真保护所承担养护区域的绿地及绿化材料，加强日常巡视如遇第三方开挖，应主

动检查其开挖证明，并跟踪其开挖活动，避免绿化材料缺损；如开挖方无法出具其有效的开挖证明，养护单位应及时制止其开挖行为并通知地方执法部门和采购单位，否则由养护单位不作为而造成的苗木缺损、死亡等一切后果由养护单位承担。其风险费用投标单位综合考虑在养护费用报价中。

7、绿地的建成年限投标单位综合考虑报价结算不作调整。
绿化养护质量标准：养护质量合格，标准符合《江苏省城市园林植物养护管理规范

及标准（201508）》相关等级标准。

9、绿化养护操作规范符合《苏宿园区绿化养护作业导则》。

10、在合同履行期间，如有新的规范标准出台，执行最新规范标准，投标单位综合考虑

报价，结算不作调整。

四、其他说明：

1、应迅速对项目绿地、园林植物外貌进行修整，1个月内达到绿地养护等级标准的要

求，期间因修整绿地发生的补植、整地、清理碴土垃圾等一切工作，其费用包含在本标的报价内，投标单位综合考虑报价结算不作调整；
2、临时道路、临时电费等投标单位结合现场综合考虑报价，结算时不予调整；
3、工程施工及生活用水由投标单位自行踏勘现场后自行采取措施，投标单位将此费用

考虑在投标报价中，结算时不予调整；

4、施工料场由投标单位自行考虑，结算时不予调整；

5、文明施工施工现场产生的扬尘保护措施必须满足宿迁市现行环保规定及创卫工作要

求，其费用由投标单位自行考虑在投标报价中，结算时不予调整；

6、施工过程中对已完建筑物、构筑物、绿化、道路等的保护费用投标单位综合考虑在

投标报价中，结算时不予调整。

五、清单及总说明未尽之处，各投标人在投标报价中应充分考虑其相关费用。
